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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者應配合辦理，不得異議。 

業者營運之補貼路線因故須停駛時，應於三十日前向本府提出申請停止辦理並報經交

通部核定後，始能停止執行。 

十三、業者在本要點中所有權利義務，非經本府及交通部同意，不得轉讓予第三人。 

十四、業者之受補貼路線經核定轉移由其他業者接營時，自其接營日起，本要點所規定之權

利義務同時由原業者移轉予接營之業者，原業者不得異議。 

 

附件一                營運補貼計畫考核基準表 

事項 處分方式 

(１) 未標明該路線接受政府補貼 計「違規」乙次，違規次數累積達三次者，

扣減當期補貼款中一個「違約基數」。 

「一個「違約基數」為：每車公里合理營運

成本×該營運路線里程數。」 

(２) 發車誤點 

實際發車時刻逾補貼計畫所列之發車間

距 40%以內，經民眾反映並查屬實或稽查

人員查明屬實者。 

計「違規」乙次，違規次數累積達三次者，

以「脫班」一次計。 

(３) 脫班 

實際發車時刻逾補貼計畫所列之發車時

刻達 40%以上，經民眾反映並查屬實或稽

查人員查明屬實者。 

每次扣減當期補貼款中一個「違約基數」。 

(４) 減班 

業者未依補貼計畫發車間隔行車且實際

行駛班次不足補貼計畫班次者。 

每次扣減當期補貼款中二個「違約基數」。 

(５) 未裝設電腦驗票機或行車紀錄器 每次扣減當期補貼款中二個「違約基數」。 

(６) 過站不停 每次扣減當期補貼款中二個「違約基數」。 

(７) 未依規定路線行駛 每次扣減當期補貼款中二個「違約基數」。 

(８) 拒載乘客、趕客下車或拒讓乘客下車。 每次扣減當期補貼款中二個「違約基數」。 

(９) 業者未依規定提報營運資料或資料不

全 

每次扣減當期補貼款中一個「違約基數」。 

未按本要點第三點第五款辦理者立即停止

補貼。 

(１０) 其他違反補貼計畫事項 視情節輕重扣減補貼款。 

註一：不服處分者，應於處分書送達七日內，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向宜蘭縣政府建設處提出異

議，逾期不予受理。 

註二：違反情事係因天災、道路損毀等非人力可抗拒因素所致時，受補貼業者得檢具書面資

料向主管機關申請撤銷處分。經主管機關查明屬實撤銷者，不以違規論。 



宜蘭縣政府公報                104 年 8月 第 173期 
 
 

 9 

註三：每期核算乙次，扣款金額以新臺幣元為單位，不足一元部分不計。 

註四：違反補貼計畫之扣款，非屬行政罰鍰，如另有違反公路法規者，應依公路法規處分及

救濟程序，非依本規定異議。 

 

附件二 
宜蘭縣政府扣減公車營運補貼處分書 

（第一聯：公車單位收執聯） 
一、公司名稱： 二、負責人： 

三、受補貼路線名稱： 

四、違反補貼計畫事項 承辦/記錄人員： 

時間：   年   月   日   時    分 地點： 

違規事項 具體情形 

1.未標明該路線接受政府補貼  

2.發車誤點  

3.脫班  

4.減班  

5.未裝設電腦驗票機或行車紀錄器  

6.過站不停  

7.未依規定路線行駛  

8.拒載乘客、趕客下車或拒讓乘客下車  

9.業者未依規定提報營運資料或資料不全  

10 其他違反補貼計畫事項  

處罰方式：扣減      個違約基數 

每車公里合理營運成本 營運路線里程數 基本處罰金金額 

   

扣款總金額                   元 

五、公司申覆事實與證據 

 

1. 違約基數計算方式：每車公里合理營運成本×營運路線里程數。 

2. 每期核算乙次，扣款金額以新臺幣元為單位，不足一元部分不計。 

3. 不服處分者，應於處分書送達七日內，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向宜蘭縣政府建設處提出異議，

逾期不予受理。 

4. 違反情事係因天災、道路損毀等非人力可抗拒因素所致時，受補貼業者得檢具書面資料

向主管機關申請撤銷處分。經主管機關查明屬實撤銷者，不以違規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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